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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各該主管機關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教保服務機構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實

施要點 

中華民國 99 年 02 月 24 日 

臺國(一)字第 0990012907C  號令訂定 

，並自  中華民國 99 年 02 月 01 日生效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2 日 

臺國(一)字第 1010194139B  號令修正發布名  稱及全文 8 點 

，並自 102 年 01 月 01 日生效  

(原名稱: 教育部推動各級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為所轄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4 年 8 月 26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40080785B 號令修正 

（原名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為所轄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14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169143A 號令修正 

(原名稱：教育部補助各該主管機關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場所投保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24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027887A 號令修正第一點 

，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三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804602A 號令修正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五十九條第三項、國民教育法第四十

三條第三項、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三十四條第三項所定各該主管機關應為其所主管之學

校及教保服務機構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之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學校及教保服務機構，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學校、幼兒教育及照

顧法所定之教保服務機構。 

三、各該主管機關應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為其所主管之學校及教保服務機構場所投保本保

險，並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統籌辦理聯合採購後，由各該主管機關自行與承

保機構簽訂契約。 

四、學校及教保服務機構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以每一學校、機構為一被保險人；學校附

設之幼兒園，併入所屬學校投保；學校分部、分校或分班，併入本校投保，幼兒園分班，

併入本園投保；其承保範圍及保險金額如下： 

    （一）承保範圍：學校及教保服務機構對教職員工與學生（包括幼兒）、教保服務人員、

家長、學校志工、進入校園之社區居民、來訪之賓客或其他第三人依法應負之賠

償責任。 

    （二）保險金額： 

          １、每一個人體傷責任：新臺幣五百萬元。 

２、每一意外事故體傷責任：新臺幣五千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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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每一意外事故財物損失責任：新臺幣五百萬元。 

４、每一意外事故保險自負額依契約規定辦理。 

５、每一保險契約之最高賠償金額：新臺幣三億元。 

五、本保險之保險費，由本部按年度編列預算支應，並依決標金額，補助各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每年分二期支付。 

    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求及財政狀況，自行向保險公司增加承保範圍

或提高保險金額，本部不另行補助。 

六、本保險有效期間自每年二月一日起至隔年一月三十一日止。 

七、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應依本保險之契約及保險法相關規定辦理。 

 


